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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第115 号 
 
为加强进口废物原料监督管理，保护我国环境卫生、人体健康和工农业生产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有关规定，国家质检总局决定对向中国
大陆地区出口废物原料的境外供货企业（以下简称供货企业）采取临时注册管理措施。
现将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临时注册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国家质检总局开始受理供货企业临时注册申请。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未获得国家质检总局临时注册的供货企业的废物原料不得进入中
国境内，经国家质检总局认可的检验机构不得受理报检出证，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
不受理其报检申请。 
二、供货企业申请临时注册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该企业系所在国家（地区）合法的经营企业。 
（二）有固定的办公或加工场所，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 
（三）熟悉、掌握中国环境保护技术法规和相关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并具备相应

的基础设施和检验能力。 
（四）具有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或取得相应的环境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资格证书。 
（五）具有相对稳定的供货来源，并对供货来源有环保质量控制措施。 
（六）近三年内未发现过重大的安全、卫生、环保质量问题。 
三、供货企业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临时注册申请时，应当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一）《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注册申请书》（附件 1）。 
（二）商业登记文件（复印件）。 
（三）环境质量保证体系文件或认证资格证书。 
（四）基本供货来源和环保质量控制措施的说明。 
（五）近三年向中国出口废物原料的安全、卫生、环保、质量状况和相关证明。 
（六）国家质检总局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提交国家质检总局有关申请临时注册的文字材料须用中文或中英对照文本。 
四、经审查符合要求的，由国家质检总局签发《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临时

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附件 2）。经审查不符合要求需要申请人补正有关材料的，应
当在 5 日内一次通知申请人补正，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撤消申请。审查不符合本办法
规定的，不予受理申请，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 
五、国家质检总局在签发《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临时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后 3 个月内，组织评审人员按照《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临时注册现场考核细则》
进行考核；依据审查情况不需现场考核的，组织评审人员对文件进行评审；评审组向
国家质检总局提交评审报告。 
六、经国家质检总局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予以临时注册并颁发临时注册证书，授

予临时注册编号；审核不合格的，签发不合格通知书。 
七、临时注册证书有效期为 2 年，期满要求续延的，申请人应在有效期满前 3 个

月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续延申请。 
八、已获临时注册证书的供货企业，凭临时注册证书申请装运前检验。入境口岸

检验检疫机构对已批准临时注册的供货企业的进口废物原料报检申请予以受理，经国
家质检总局认可的检验机构不得实施装运前检验。对未经临时注册的供货企业的报检
申请不予受理。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口废物原料实施检验时，发现安全、卫生、
环保项目不合格的，应当及时将检验不合格情况及供货企业名单上报国家质检总局。 
九、经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发现进口废物原料安全、卫生、环保项目不合

格，依法应当退货处理的，供货企业应当配合我国有关部门办理退运手续。 
十、申请临时注册的供货企业应当提供国家质检总局组织现场考核所必需的工作

条件。 
十一、 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口废物原料供货企业的临时注册管理参照本

公告执行。 
附件： 1．《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临时注册申请书》 
2．《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临时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3．《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临时注册证书》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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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 

临时注册申请书 

（2004 版）  

 

申请形式 □初次申请 □换证复查 

□ 注册变更 □重新申请 

 

 

 

 

 

 

 

申请号                       

企业名称                     

企业国别/地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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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电话/传真  

前次临时注册 
证书编号  

前次临时注册
证书 
有效截止期 

 

临时注册变更
内容  

本次申请出口
废物原料种类  

企业基本情况 

名称 规模 从业人数 负责人 电话 

     

     

     

     

     

     

主
要
部
门
和
分
选/

打
包
厂
情
况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主要用途 数量 购置年份 运行现状 

      

      

      

      

      

      

主
要
生
产
和
检
测
设
备
情
况 

      

Tao Wang


Tao Wang

Tao Wang

Tao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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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种类 认证机构 证书编号 颁发日期 

    

    

    

企业质
量管理
认证情
况 

    

企业出口废物原料情况 

从事出口废物原料
行业年份 

 
首次向中国出口废
物原料日期 

 

废物原料主要供货
来源 

 
废物原料主要 
装运港口 

 

年份 品种 出口量 
检验检疫 
合格率 

   

   

   

   

 

   

   

   

   

   

近三年向中国出口
废物原料情况 

 

   

Tao Wang

Tao Wang

Tao Wang

Tao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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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人
声
明 

 
 
本企业申请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企业临时注册，保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和中国环境保护技术法规的规定，提供的申请
资料真实准确，愿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授权
的认可机构对本企业评审、验证、检查、监督管理等发生的一切合理费用。 
随附资料包括：             、               

            、               
            、                
            、                

 
 

法定代表人签名：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临
时
注
册
申
请
受
理
意
见 

 
 
 
 
 
 
□经审查，该企业符合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企业临时注册基本条件，同

意接受企业提交的申请。建议对该企业组织评审。  
□ 经审查，不符合申请要求：                  ，建议通知申

请人在三十日内补正。  
□ 经审查，该企业不符合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企业临时注册基本条件： 
不同意接受该企业提交的申请。  
□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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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 

临时注册申请受理/不受理通知书 

 

申请号                       

申请临时注册企业名称              

企业国别/地区                 

申请临时注册产品种类              

受理意见：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和《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临时注册

管理办法》规定，经审查： 

□符合要求，同意接受申请。    年  月  日前将组织评审，

预定现场考核时间：                   。 

□ 不符合申请要求：                        ，

请于    年  月  日前补正。 

□ 不符合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临时注册基本

条件： 

                                            ， 

对提交的申请本局不予受理。 

授权批准人：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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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 

临时注册证书 

 

申请号                       

申请临时注册企业名称              

企业国别/地区                 

申请临时注册产品种类              

 

 

审批意见：  

根据《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临时注册管理办法》规定

和评审结果，经审核： 

准予临时注册。 

临时注册编号             

临时注册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授权批准人：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盖章） 

年  月  日 

 




